
製表日期：106年01月21日表17-3-0(10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
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

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淨所得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16296 100.00 64.6634.510.510.050.860.019.900.110.502.898.632.244.46 69.83

第2分位 1216296 100.00 74.2457.380.260.020.770.015.010.110.271.725.281.252.12 83.17

第3分位 1216296 100.00 80.1363.270.220.020.810.025.220.110.271.655.331.241.93 83.18

第4分位 1216295 100.00 84.6466.420.220.020.890.046.410.100.291.775.161.481.82 81.80

第5分位 1216295 100.00 93.2058.220.510.031.410.2322.720.090.442.213.462.111.80 64.99

合      計 6081478 100.00 87.0659.550.390.021.150.1415.150.100.382.034.401.801.95 72.48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比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